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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而来的，是人对生态的破坏，以及自然对人的报复，这一现状亟需马克思主义

自然观的破解之道。而最为首要的，就是厘清当代生态现状，发出生态环境的当代召唤；然后，辨明马

克思主义自然观内含的三重理论逻辑，进而阐发其中的三重现实意蕴，以实现理论观照现实的目的，让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当代生态环境的背景下继续绽放出光芒，指导现实生态建设，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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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the level of material production has greatly improved, people’s understand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 are getting deeper and humans are more entangled with nature. Howev-
er, with this entanglement, comes the destruction of ecology by humans and the revenge of nature 
on humans. This status quo urgently needs the solution provided by Marxist view of natu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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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clarify the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status quo and issue a contempo-
rary call for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n, to identify the triple theoretical logic contained in 
Marxist view of nature, and to clarify the triple practical connotations in it,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theoretically reflecting reality and let the Marxist view of nature continue to shine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uide the realistic construction of ecolo-
gy, and promote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man and nature. 

 
Keywords 
Marxist View of Natur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Theoretical Logic, Realistic Connotation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如今科技高度发达，人类对自然的开发与探索已到达历史的顶峰，但人与自然的矛盾非但没有消解，

反而变得越发凸显。二者的矛盾不再像古代一样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关系，而是建立在开发利用

基础上的统一关系，但这种统一当中却暗含着分离的因素与表现，即生态环境的越发恶劣。因此，要避

免人与自然的再次对立，就要克服生态恶化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分裂，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指导下加强

生态建设，让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既保有对立关系中人对自然的敬畏，又

保留统一关系中自然对人的价值，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此，首先需要把握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对

解决当代生态问题的必要性，挑明当下现实对理论的呼唤；其次应辨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理论逻辑，

透析理论脉络，为指导生态建设作理论铺垫；最后要阐明当中的现实意蕴，为生态建设提供启示。 

2.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之当代呼唤 

当代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人类的活动已经威胁到了自身的生存，不仅影响到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生

存时间与生存空间，也影响了作为个体存在物的人的生存活动与生存方式。 
生态环境的恶化，首当其冲地限制了人类整体的生存空间。大气污染、海洋污染、土地污染、垃圾

污染等生态问题，让人类的生存空间不断压缩。人类无法在被污染的地区与环境中生存，势必要往更加

干净、清洁、宜居的地方移动。而这种聚集性的类生存活动，虽然在一方面让人类得到自然的友善对待

——这只是暂时的缓解——但在另一方面，人类的聚集增加了生态良好地区的负荷，增加了废弃物的生

产，打破了原有的“生产–消费–分解”的良性循环，破坏生态平衡。如此便将恶化、污染的种子传播

开来，适合人类生存的空间不断被人类自身压缩。不仅是生存空间，人类的生存时间同样受到了威胁。

在空间压缩的基础上，人类不得不相互竞争，甚至暴力冲突，让人类作为类存在物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

生存时间缩短。并且，恶劣的生态环境，会通过无形的方式影响人的身体，例如无时不在的辐射污染、

有害化学物质污染等等，人类族群的生命力被自己制造的工业产物减短。这样一来，不仅人类生存的地

球会变成切尔诺贝利，而且人类自己的身体也会变成一片垃圾填埋场，人类生存的空间和时间都受到限

制，人类不再自由。 
恶化的生态环境也影响着人类个体的生存活动与生存方式，虽然是以不那么触目的方式。极端天气、

全球变暖等现象，在微观层面，首先限制了个人的生存活动。个人与人类整体相比，对抗生态风险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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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较弱，在生态威胁来临时，人类整体，社会，能够凭借高科技暂时抵御，保障社会整体的稳定，但毕

竟不是每一个个体都能受到社会的庇护，个人与个人之间总是有差异、高低之分的，因此，抵御风险能

力差的个人就需要避免极端天气的影响，即避免生态威胁，以保障自身安全。在这个前提下，个人势必

要放弃一定的生存活动，换取长期生存的基础，生存活动的程度就由此而被限制。生存活动程度上的限

制，加重了生存方式上的限制。“意识的生产”是与“物质活动”紧密联系着的[1]，受限制的生存活动，

束缚人的思想意识，塑造出受限制的人，程度的限制带来了方式的限制，深度的限制带来了种类的限制，

人的活动的多样性受到限制。不仅是生存活动间接导致了生存方式被限制，生态环境的恶化也直接促成

了这一后果。受生态环境的影响，生存方式的多样性被削弱，要么是由于一些领域被生态威胁，人无法

从事，要么是由于为减缓生态的恶化，人无法从事。生存活动的内容与程度，生存方式的多样形式都被

恶化的生态所限制，作为个体的人不再全面，在恶化的生态之下变得片面。 
总之，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限制了人类整体的生存空间与时间，还限制了人类个体的生存活动与方

式，进而造成对人的生存自由、“全面”生存的限制，威胁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虽然这一未来可能

很久才会到来，但它始终作为一个“到时发生”，还—未在场。它到场展露自身之时，也就是人类历史

的终结之时，需要为之提高警惕，寻觅破解之道。 
而生态环境恶化造成的不自由、不全面状态，正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本身要求打破的。“人是自然

界的一部分”[2]，这既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开始的地方，也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将要抵达的地方。人类首

先是作为自然的产物，作为自然的有机体而存在。人从自然中生成，具有自然赋予的属性与禀赋。从最

初站在自然对面，崇拜自然；到站到自然之中，利用自然所赋予的，去进行着自己的生存活动，不断地

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实现自我的发展；再到人破坏了生态环境，将被自然抛弃的现状，自然从外在

于人的，变成与人融合的，而今正向人外在于自然的状态发展。如同恩格斯所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

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3]。人正在变成作为自然的异己存在者，将被自然遗弃。而要克服这种外

在状态，就要向“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真正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

的社会进发，这种“自由而全面”不仅仅指物质资料、精神生活的极大丰富与满足，更是在生存论层面

上，指生存的自由与全面、丰富。通过构建这样一种社会，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生存，最终让人回

归自然，重新成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只不过这种“重新成为”并不是简单的复归，而是真正实现了

的“天人合一”[5]、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当代生态现状亟需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引导与拯救。 

3.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形成，本身就是基于十八、十九世纪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环境污染、过度开发等

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时代性。应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指导当代生态环境建设，首先应辨明的不是

具体的解决措施，而是其理论脉络、理论逻辑，只有掌握其中的理论逻辑才能让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焕发

新的光彩、解决当代新的生态问题。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理论逻辑主要有三条，分别是实践逻辑、历史

逻辑与辩证逻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认识论、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在自然观上的具体呈现。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实践逻辑体现在实践概念上。一方面，在理论的抽象中，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

系依赖于实践，人与自然的互动是建立在实践之上的[6]。人的实践所有意指，指向了自然，便让自然成

为了人的对象，人类从而得以进行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实践活动，在对象性关系中构成了人与自然的

交互关系。另一方面，在具体的现实中，劳动作为一种特殊的实践，直接控制着人和自然的物质交换[7]。
劳动着的人，不断与自然打交道，在劳动时，人从自然中取得材料，又将劳动所产生的应用于自然，从

自然中来到自然中去，人与自然得以直接的互动。无论是普遍的实践概念，还是具体的实践概念，劳动，

都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构成实践逻辑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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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历史逻辑体现在对社会制度的关注中。它不仅阐发着实践的关系，更是要到现

实当中去，改进实践的关系。在对现实的批判中，特别是对社会制度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指出资

本主义正是造成人、自然和社会相互关系尖锐对立的制度原因[8]。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人与自然从和谐

共生的关系，变成了冲突与对抗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的指挥棒下，人类向自然发起了冲锋，不顾一切追

求利益。人先是作为资本的奴隶，不断地破坏自然生态平衡，腐蚀自然环境，向自然贪婪地索取，这样

就变成了自然的敌人，被资本裹挟的、自然的敌人。要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不再是自然的敌人，就

要先打破资本的枷锁，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辩证逻辑体现在对“和谐”概念的理解中。要理解“和谐”，就必然要从人与

自然的辩证关系入手。在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中所体现的，既有人单方面地对自然的索取，也有人对

自然的依赖，人影响自然，自然也影响人，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依赖，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马克思主义

自然观，就是要让这辩证关系变得和谐，从而实现人与自然、与自己的和解[9]。实现和谐的首要条件，

便是对自然规律的遵守。人类在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应将自然规律放在第一位，“遵循客观自然规律

来转化天然自然”[10]，既在规律之下保护自然，又在规律之下利用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双赢，从而实

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理论逻辑——实践、历史与辩证——为我们解决当今生态问题，改善人与自然

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引。要求我们以实践为核心，以历史为基点，以辩证法为方法论指引，改变生态现

状，让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质的飞跃，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11]。 

4.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现实意蕴——对生态建设的启示 

为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厘清理论逻辑之后应回归现实，挖掘其中的现实意蕴，为生态建设提

供指引，以解决当今的生态问题。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现实意蕴，主要表现在历史逻辑的宏观、辩证逻

辑的中观、实践逻辑的微观三个层次。 

4.1. 历史逻辑的宏观意蕴：顶层制度设计 

历史逻辑的着眼点在宏观的社会制度上，社会制度对于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作用，社会制度是生态环

境的重要保障。因而，历史逻辑的宏观现实意蕴就表现为加强顶层设计，为生态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制度

保障。 
制度，表面上是人的制度，是为人服务、为人类社会服务的，但由于人始终生存于自然环境中，因

此制度首先应围绕人的生存，建立生态友好的制度。人是制度与自然之间的桥梁。人作为“自然界的一

部分”，“他的主体的躯体”是在“无机自然界”中被发现的[12]，人是作为自然存在物而存在着的，人

的存在以自然为中心。而制度，作为社会正常运行的保障，是为自然之一份子的人服务的，本质上是通

过服务于人，借人之力，而作用于自然的。自然，是制度的根本目的。这就要求顶层设计以自然的生态

环境为中心，构建生态友好的制度，充分保障生态环境的健康稳定，从而为人类提供生态良好的栖息地，

进而保障制度自身的可持续性，实现制度–人–自然的共赢。并且，在此过程中，不能因为纯粹追求生

态效益而忽视人的合法、合理权益。人毕竟是作为制度保障自然的中间桥梁，如果没有人，制度也就无

法落实，制度与自然之间的横纵勾连也就消弭于无形。顶层制度设计要保障自然生态，除了应直接“朝

向事实本身”——朝向自然生态现状本身之外，还应关注落实制度与个人权益间的张力，着眼并保障人

的权益，只有人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人被赋予这种——既合乎“制度保障生态”需要、又合乎“人自

身合理发展”需要的——合理权限时，才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作为“能动的自然存在物”[2]，
有效落实制度的自然保护目的，起到中间的桥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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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历史理论逻辑中，挖掘出现实意蕴，在宏观上对生态建设有着重要作用。这

层宏观现实意蕴要求加强顶层制度设计，不仅构建生态友好的制度，直接保障了生态环境，而且构建人

类友好的制度，通过制度保障人权、保障人的能动性充分发挥，为生态环境的改善确保了人的生态保护

执行力，间接地促进了生态环境的改善。 

4.2. 辩证逻辑的中观意蕴：生态友好社会 

辩证逻辑在中观层面上，关注人与自然和谐的辩证关系。在此，人是作为社会性的人与自然打交道。

所以，要构建人–自然和谐的辩证关系，应从社会层面入手，构建生态友好社会，以建立社会–人–自

然的和谐关系，这便是辩证逻辑的中观意蕴。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13]。自然观的辩证逻辑，虽然表面看来聚焦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在更深

层次，却是注重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内部的关系。“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14]，处于

与自然关系中的人是社会的人，在“人”背后所站立的是整个人类社会。而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就首先需要完成人自身内部的和谐统一，因为只有人内部、社会构建了和谐的关系，才能在“人–自然”

的关系中构建其和谐的辩证关系，若是“人”自身内部都不能做到和谐统一，是混乱的，那么通过人的

能动性所传递给自然的，也必然不会是和谐的而是混乱的因素。究其根本，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主客二

分的对立关系，客体由主体塑形，人作为主体向作为客体的自然施加自身的力量，利用、开发、改造自

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关系，属于主体间性的范畴，主体之间相互影响、彼此塑造。正如马克

思所说：“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5]，人的社会生活决定人作为主体的人的意识。因

此，若没有生态友好的主体间性关系，即对生态友好的社会关系，也就没有对生态友好的人、主体。在

这种主体作用于客体的关系中，缺乏生态保护意识的主体，也就难以发挥保护生态的能动作用，无法在

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对自然进行改造与利用，让自然本身受到破坏。而且，破坏自然并不意味着仅仅对自

然造成危害。在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中，被破坏的自然会对人产生反作用，自然会报复人类。 
社会失调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不仅对自然，更会对人类自身造成巨大伤害。为避免这些消极后果，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就需要发扬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辩证理论逻辑的现实意蕴，在中观层面，构建

生态友好社会，通过实现主体间性的生态友好，从而达成主体的生态友好，最终实现主客体之间的生态

友好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4.3. 实践逻辑的微观意蕴：个体知行合一 

实践逻辑关注人的实践活动，实践活动，无论抽象的或是具体的，都是由人类个体所实施的。因此，

实践逻辑的微观现实意蕴，就是个体的知行合一。 
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人是作为个体直接面对自然的。无论是对象性地打量、改造自然，还是在具

体的、与自然的关系中发生交互行为，个体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个体的“知”对实践的影响首当其冲，

人的“知”，理论，能够“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16]。理论的反作用就是指引着个人的实践活动，

为其提供方向、内容与方法论上的引领。个体只有确立生态友好的思想，在“知”的层面彻底认识到生

态环境的重要性，才能以生态友好之“知”为灯，照亮实践的方向，提供生态友好的目的导向，让实践

向着生态友好的方向生成。以此“知”为灯，为个体抽象的实践活动，即对象性活动提供目标与规范，

让实践有了一个作为潜能的未来，剩下的工作便只需要到具体的实践中、到“行”中去将这潜能现实化。

而实践逻辑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要将对生态的友好现实化，还不仅仅是对“知”有要求，更是对“知

行合一”提出了要求。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个体的“知”便化作了具体保护生态环境的内容与方法论

指导，为个体的“行”提供参照与规则。人类个体应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践行对生态之“知”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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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参照与方法论规则，让“知”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落地生根，并向生态之“知”的目标进发，真

正在微观的个体层面上做到“知行合一”。 
在这种实现了的真正的“知行合一”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实践理论逻辑的微观现实意蕴

才能得以充分展现，理论才能在微观层面上变成真正“现实的”理论。它不仅在上俯视现实、指导现实，

更是在下参与现实、改变现实，这样依赖，生态建设才能在微观层面上得以落实，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

护，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天道酬勤”。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现实意蕴的挖掘，为生态建设在宏观、中观、微观上提供了启

示。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三重理论逻辑，即历史逻辑、辩证逻辑、实践逻辑，把握当中的社会

制度、和谐关系、实践活动，才能真正领会其中的现实意蕴，并付诸现实化，从而回应当前自然生态环

境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时代呼唤，真正解决生态问题，以构建人与自然的“制度–人类–自然”、“社

会–人类–自然”、“个体–人类–自然”三重和谐关系，进而实现真正的、现实的、当代的“天人合

一”，让人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回归于大自然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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